
造林貸款要點 

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26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75080139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9

點，並自即日生效 

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098508010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點、

第 4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2 點、第 13 點，並自即日生效 

 中華民國102年4月26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1025080176號令修正發布第2點、

第 3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7 點，並自即日生效 

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55084031D 號令修正發布第 4

點、第 10、11、12、13、14、15 點，並自 105 年 1 月 23 日生效 

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金字第 1055084021J 號令修正第 9 點，

並自 105 年 3 月 22 日生效 

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金字第 1095084100G 號令修正第 15

點，並自 109 年 3 月 1 日生效 

第一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私人或農民團體造林，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特

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造林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

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點 	

本貸款之對象為實際從事造林，且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 

(一)私有土地之所有權人或農育權人。 

(二)土地共有人、承租人或農育權人： 

1、無分管協議書者，以土地共有人、承租人或農育權人之一為借款人，其餘為連帶債務人。 

2、持有分管協議書者，各土地共有人、承租人或農育權人得為個別借款人。 

(三)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人或具原住民身分之原住民保留地合法使用人。 

(四)農民團體。 

第四點 	

本貸款之用途如下： 



（一）造林地新植：林齡未達一年之土地所需整地、新植及施肥等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二）造林地撫育：林齡一年以上未達六年之土地所需補植、刈草、除蔓及施肥等資本支出

及週轉金。 

（三）造林地管理：林齡六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之土地所需修枝、除蔓、疏伐、擇伐、間伐及

病蟲害防治等資本支出及週轉金。 

第五點 	

本貸款之經辦機構如下： 

（一）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第六點 	

本貸款之輔導機關為本會及本會林務局。 

第七點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金，並由農業發展基金就其出資金給予利息差額補貼。 

第八點 	

本貸款風險由貸款經辦機構負擔。 

第九點 	

本貸款利率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點 	

本貸款期限依貸款用途及林木生長期覈實貸放，其貸款期限如下： 

(一)造林地新植，資本支出最長二十年，週轉金最長五年。 

(二)造林地撫育，資本支出最長十九年，週轉金最長五年。 

(三)造林地管理，資本支出最長十四年，週轉金最長五年。 



第十一點 	

貸款額度依投入資金需求覈實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五百萬元，其中週轉

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十二點 	

借款人於申貸前應先填具土地勘查申請書向土地所在地之林業管理機關(構)申請土地勘查。 

前項所定林業管理機關(構)規定如下： 

(一)用地為私有土地或原住民保留地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二)用地為本會林務局國有林租地者：本會林務局林區管理處。 

(三)用地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出租土地、直轄市有或縣（市）有出租土地者：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 

(四)用地為大學實驗林出租土地者：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林業管理機關(構)應於受理勘查申請後十日內派員進行勘查並製作土地勘查報告表；該勘查報

告表應函送借款人，並副知本會林務局。 

借款人再次申貸之造林地點相同者，無須辦理土地勘查。 

第十三點 	

借款人應填具貸款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一)造林貸款土地勘查報告表。但借款人再次申貸之造林地點相同者，免附。 

(二)造林位置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比例尺：一千二百分之一或六千分之一），並

應標示造林地位置。 

(三)借款人非土地所有人者，應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承租契約或土地管理機關同意使用證明

文件。 

(四)土地共有人、共同承租人或農育權人之一為個別借款人者，應另檢附分管協議書。 

第十四點 	

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金額一次或分次撥付；其屬資本支出者，借款人應檢具相

關憑證。 

本貸款核貸後三個月未撥付完畢者，貸款經辦機構應查明借款人資金需求必要性，敘明理由

及預計撥付期程向全國農業金庫申請控留額度。 



第十五點 	

本貸款償還方式如下： 

(一)資本支出：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二)週轉金： 

1.本金以每半年一期平均攤還為原則，利息隨同繳付。 

2.本金得酌訂寬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前項本息攤還方式得由借貸雙方以契約另定之。但不得超過農委會所訂定之最長期限。 

第十六點 	

貸款之擔保方式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其授信有關規定，審酌個別授信案件核定。借款人擔保能

力不足者，由貸款經辦機構協助送請農業信用保證機構保證。 

第十七點 	

貸款經辦機構核貸後應編製「造林貸款核貸借款戶清冊」函送林業管理機關(構)；貸款清償或

收回時，並應函知林業管理機關(構)。 

林業管理機關(構)除適時提供借款人技術輔導外，每年應至少一次派員實地調查其造林狀況，

將調查結果登載於「造林貸款動態登記簿」，查有未符造林相關規定者，應通知借款人限期改

善，限期改善期間最長為一年。未依限改善者，林業管理機關(構)應函知貸款經辦機構依違約

程序辦理。 

第十八點 	

借款人如有重複申貸、逾申貸餘額上限、資金流用或前點第二項規定未依限改善等情事者，

視同違約，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 

依前項規定收回貸款者，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該貸款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本會。 

第十九點 	

臺灣土地銀行於本要點發布生效前所承作之造林貸款案件，依既有條件辦理至原契約到期為

止。 

 


